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作業程序說明表

	項目編號
	LB01

	項目名稱
	承德首長宿舍安全管制及綜合管理作業

	承辦單位
	公用財產組

	作業程序

說    明
	1、 承德首長宿舍建築基地總面積為4,361㎡，建築形式為地下1層、地上7層，雙併式集合住宅，建築戶數為98戶（不含警衛室），每棟每層樓2戶建築總面積約200㎡，地下停車場約76個停車位。
2、 本宿舍因部分設施陸續老化及人力有限等因素，為維護宿舍、區內住戶安全及環境生活品質，爰由承德首長宿舍管理委員會管理單位（本署公用財產組宿舍科兼辦）提出需求，委由本署（秘書室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作業，於契約完成招標後，簽訂安全管制及樓管綜合業務委託服務契約，將宿舍安全管制及樓管綜合業務委由專業廠商辦理。

三、為妥善管理及維護本宿舍區內人員、車輛之安全及防止災害的產生。駐衛保全人員採24小時值勤，由總幹事、保全人員及環保清潔人員按契約規定實施：

（1） 總幹事：綜理本宿舍樓管及保全業務，並依本署及承德首長宿舍管理委員會授權，協助督導其他設備維護承商辦理維護工作。

（2） 保全人員：日班1員、夜班2員常駐，全天24小時 服務，以防盜、防火、防破壞等安全工作之執行。

（3） 環保清潔人員：常駐人員2名，每日、每週、每月按契約規定實施清潔工作，並配合臺北市垃圾車到達時間清運垃圾。
四、安全管制：

(1) 廠商依工作說明書約定，每日派遣約定數量之保全人    員，於契約範圍承德首長宿舍區域內，執行門哨勤務、人員進出及交通管理等之勤務，並接受宿舍科之勤務督導，以確保宿舍區內首長暨眷屬人、物之安全與安寧。
(2) 駐衛保全人員對火災、災變及意外傷害等重大或緊急事件，應立即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(醫院、消防119、警察110及瓦斯、電力單位)，在現場疏導人員、指揮交通、維持秩序並通報本署業務科。業務承辦人員於接獲駐衛保全人員通報或借用機關反映時，應記載通報事項或反映內容立即通報業務主管，業務單位應研判其急迫性，並將處理情形陳報署長。（附承德首長宿舍安全管制及綜合管理作業流程圖）
五、其他管理業務：

(1) 每日、每週、每月按契約規定實施清潔事項。

(2) 每季辦理排水溝、陰井及全區環境消毒。

(3) 每半年清理水塔1次並辦理水質檢測。

(4) 每半年辦理樓梯間及電梯間打臘。

(5) 農曆年前2週年終大掃除及新年佈置事宜。
(6) 廠商於每月月底前開立發票請款，機關於次月10日前支付委託服務費。

(7) 每年定期辦理承德首長宿舍家戶拜訪。

(8) 每2年定期換發住戶停車證，嚴格執行車輛管制。

	控制重點
	一、所提需求是否符合業務實際需要。

二、是否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作業。

三、追蹤每月廠商實際執行之服務項目是否與委託服務契約相符。

（一）安全管制事項：

1、 是否確實執行門哨勤務人員進出及交通管理等勤務。

2、 發生緊急事件或各項重大災害時，是否視其通報內容立即處理，並依通報作業流程逐級通報。

（二）其他管理事項：

1、 每日、每週、每月是否已按契約規定實施清潔事項。

2、 每季是否辦理排水溝、陰井及全區環境消毒。

3、 每半年是否清理水塔1次並辦理水質檢測。
4、 每半年是否辦理樓梯間及電梯間打臘。
5、 農曆年前2週是否辦理年終大掃除及新年佈置事宜。
6、 廠商是否於每月月底前開立發票請款，機關是否於次月10日前支付委託服務費。
（三）每年是否定期辦理承德首長宿舍家戶拜訪。
（四）每2年是否定期換發住戶停車證，嚴格執行車輛管制。

	法令依據
	一、宿舍管理手冊（102.3.28）

二、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點（103.12.17）

	使用表單
	承德首長宿舍管理委員會支出憑證黏存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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